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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必要性

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表征即行政争议经调解、达

成和解或审判后，行政争议当事人能够严格遵循协议或

判决内容，在合理期限内，未再通过其他途径，寻求权

利保护。

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， 尤 其 党 的 十 八 届 四 中 全 会 召 开

后，无论从全国、各省市行政争议的数量上来看，均呈

现出明显上升趋势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，近十年城镇化

发展进入加速换挡期、营商环境提升推动投资进入井喷

期、生态环境保护进入攻坚期，从而在土地房屋征收与

补偿安置、行政审批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、民生领域的

行政行为数量基数不断增大；另一方面，随着全面依法

治国的深入推进，权利救济渠道愈发畅通，人民群众法

律意识不断增强，愈来愈擅于通过法治方式维护权益。

行 政 争 议 的 产 生 是 行 政 管 理 的 必 然 产 物 ， 管 理 者

与被管理者之间会基于对某一行为的认知不同，或者行

政行为的不合法或不当等问题而产生纠纷。行政争议数

量的攀升从侧面反映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成效，是法治国

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表现，但如果行政

争议案件数量居高不下，且得不到有效化解，不但有损

政 府 威 信 ， 不 利 于 实 现 政 府 与 人 民 群 众 之 间 的 互 信 互

通，不符合我国法治建设向实质法治迈进的进程，而且

会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。

当前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存在的困境

从本质上讲，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就是要一方面

通过释法明理，消除行政相对人对合法合理行政行为的

误解；另一方面通过对违法、不当的行政行为的反思和

纠错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，保障政府公信力。

然而，在实践中，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面临诸多困境。

（一）对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重要性的认识不足

行 政 诉 讼 案 件 居 高 不 下 、 行 政 案 件 败 诉 率 高 是 当

下各级政府必须正面面对并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。这两

大问题的存在表明，一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认识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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